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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9 年 6 月 20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 我谨并代表澳大利亚、比利时、马来西亚和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写信给你-

安全理事会 6 月份主席。 

 有关安理会第 2166(2014)号决议和我以前于 2014 年 8 月 1 日和 28 日、2014

年 9 月 9 日和 12 月 16 日、2015 年 7 月 20 日和 10 月 13 日、2016 年 9 月 28

日、2017 年 7 月 5 日以及 2018 年 5 月 24 日和 25 日给安理会的信，谨通知你

以下情况。 

 自 2014 年以来，澳大利亚、比利时、马来西亚、荷兰和乌克兰的调查当局

一直在联合调查小组中开展合作，对 2014 年 7 月 17 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

航班在乌克兰东部坠毁事件进行独立的国际刑事调查。 

 2019 年 6 月 19 日，联合调查小组宣布，四名涉嫌在 MH17 航班坠毁事件中

犯罪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国籍人士将受到指控。联合调查小组调查结果的说明和进

一步材料已张贴在荷兰公诉署网站(https://www.om.nl/onderwerpen/mh17-crash/)。 

 如我在 2017 年 7 月 5 日给安理会的信中所述，将在荷兰根据荷兰法律对涉

及 MH17 航班坠毁的个人提出刑事指控，并在荷兰法院提起法律诉讼。 

 联合调查小组和荷兰公诉署采取的行动继续以安全理事会第 2166(2014)号

决议为依据，包括安理会要求追究对 MH17 航班坠毁负责的个人的责任。谨此回

顾，安全理事会在决议中还要求所有国家充分配合追究责任的工作。在这方面，

联合调查小组通知我们，对于通过司法协助请求提交的大量问题，俄罗斯联邦的

答复不够充分和详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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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犯有与 MH17 航班坠毁有关罪行的个人进行起诉，是朝着确立真相、为受

害者及其近亲伸张正义、实现追究责任的又一重大步骤。澳大利亚、比利时、马

来西亚、荷兰和乌克兰完全相信，上述法律诉讼将按照专业精神和独立的最高国

际法律标准，帮助实现正义。 

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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